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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

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年6月25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科力远

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CHS 公司）拟以其持有的混合动

力系统相关技术所有权出资11.2亿元对江西鼎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鼎盛新材）增资，获得其 30%的股权。同日，

公司还公告称，与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宜春经开区）、

宜丰县政府签订投资项目合同书，合计投资金额不低于40亿元。根

据本所《上市规则》第13.1.1条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。 

1.公告显示，CHS公司由公司和吉利集团于2014年11月共同出

资设立，主营车载能源管理整体解决方案。设立以来，公司持续对

CHS 公司进行投入，但 CHS 公司整体经营状况不佳，除 2017 年小幅

盈利外持续亏损；2019年至 2021年，CHS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-2.4

亿元、-1.8 亿元和-2.3 亿元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趋势、CHS 公司自身经营

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，说明其持续亏损的原因，是否与同行业可比

公司存在明显差异；（2）CHS 公司的业务模式、相关应用车型目前

的开发状态、提供的主要产品或服务，以及近年来主要客户及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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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情况、应收账款及回款情况；（3）公司自 CHS 公司成立以来对

其投入情况及相关资金的具体流向，形成的资产、目前状态及减值

情况等，并结合问题（1）（2）说明相关投入的合理性及必要性，是

否存在资金实际流向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；

（4）拟用于增资的 CHS 公司相关技术所有权的评估方式、评估增值

率以及相关重要假设和参数，并结合相关资产历史交易作价和可比

交易情况说明相关评估作价的合理性与公允性；（5）结合业务发展

规划，说明出售 CHS 相关技术所有权后，CHS 公司剩余资产及业务

情况，是否对 CHS 公司及上市公司后续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并

相应提示风险。请评估机构对问题（4）发表意见。 

2.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中，鼎盛新材原股东张强金、张敏及江

西省宜丰县同安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江西同安）以股权、

现金或其他资产对鼎盛新材增资，增资后持股 70%。其中，江西同

安将其所持有的 4 个地下开采矿的采矿权纳入下属公司宜丰县东联

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东联公司），并以所持东联公司 70%

的股权进行增资，剩余部分先认缴后以其他资产或现金出资。根据

评估报告，相关采矿许可证目前的证载开采矿种为“陶瓷土”，证

载生产规模合计11万吨；近期矿产权人拟申请变更开采矿种为“锂

瓷矿”，同时增加证载生产规模至39万吨。评估公司按照变更后的

开采矿种及生产规模进行评估，评估作价为 5.06 亿元。 

请公司与交易对方核实并补充披露：（1）鼎盛新材原股东张强

金、张敏以及江西同安存在的具体关系，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；（2）

拟对采矿许可证进行变更的原因及进展，是否存在前置条件或实质

性障碍；（3）对相关采矿权进行评估的方法、参数、增值率及其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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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，采用变更后的证载开采矿种及生产规模进行评估的合理性与

审慎性，结合可比交易案例说明相关评估作价是否公允；（4）交易

对方剩余认缴出资的具体实缴安排，说明约定其可暂不实缴剩余出

资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交易安排是否公允。请评估机构对问题（3）

发表意见。 

3.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鼎盛新材从事微晶玻璃板材业务，持续

亏损，目前正在转型锂电原料业务。本次交易对鼎盛新材采用收益

法进行评估，评估增值率为120.77%。同时，公司拟在宜丰县布局3

万吨电池级碳酸锂材料项目和 6 万吨高功率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，

合计总投资额不低于25亿元，同时宜丰县政府将协助公司对前述用

于出资的 4 个地下开采矿山予以复产并扩量，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。

此外，相关碳酸锂项目将优先使用鼎盛新材空闲用地及厂房。 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鼎盛新材主营业务情况，说明拟向

其增资的 CHS 相关专利技术权与其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性；（2）结合

鼎盛新材持续亏损的财务状况，说明本次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合理

性与审慎性，并结合可比交易案例说明相关评估作价是否公允；（3）

结合上市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及资金使用计划等，说明拟大额投建碳

酸锂材料、磷酸铁锂材料及数字化芯材等产线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，

与公司当前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效应；（4）公司与宜丰县的投资项目

涉及鼎盛新材相关采矿权复产及扩量相关约定及由公司承担相关费

用的合理性，相关产线投建安排与增资鼎盛新材是否构成一揽子交

易，交易各方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约定或利益安排；

（5）结合增资后鼎盛新材的董事会构成、高管派驻等事项，说明公

司与鼎盛新材是否构成关联方，相关交易是否可能导致关联交易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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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以及相关规范措施。请评估机构对问题（2）发表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2022年 7月 4日

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

 


